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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一

郝长顺

编纂一部财政史志，对我们这个特定地理位置的喀什地区来说，具有特殊重要的

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《喀什地区财政志》经财政处领导的精心策划，两位离退休老同

志搜揽成箩故纸，经两年的辛勤笔耕，修纂成书，即将付梓，可喜可贺。

财政部门是管理财政收支，掌握财政政策，实施财政监督的职能部门，对国民经济

起着反映、促进、调节、制约的作用。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干部，必须学会包括生财、聚

财、用财在内的理财之道，为政府当好家、理好财；要成为一个善于经营管理的理财专

家，务必精通业务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具有多方面的知识，关系到本身工作的历史知

识尤不可缺。

当代喀什财政��年，经历了协调发展和供需矛盾失调的曲折发展过程，总结了一
系列宝贵的基本工作经验，即要从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，发展经济就是要促进社

会生产力的发展；“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”；既要量力而行，又要尽力而为，把有限财力用

在刀刃上；发扬艰苦创业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；坚持改革，在调整改革之中前

进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严肃财经纪律相结合，等等。

《喀什地区财政志》所辑录的史料中，对这些基本经验都有充分反映。历史经验之

可贵，在于提供继续前进的力量，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。全地区财贸

经济工作部门的干部，特别是青年干部，自然是本书的基本读者。

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，为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

地区财政，为维护祖国统一，促进喀什社会稳定、繁荣富强、兴旺发达，为各族人民物质和文

化生活的不断提高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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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任俊峰

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历史和文化的国家，史志典籍浩瀚。在喀什这个边

远的少数民族地区，经过整理的史料书籍却不多，有些方面还是空白，财政史便是其中

之一。从����年清朝政府平定天山南北的叛乱，使喀什重新回归中央政府的统治，到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���年中，喀什没有过一部财政史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到����年已有��年，喀什也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财政情况的史籍。
古语说：“以史为镜可以知盛衰”，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”。尊重史料才能判明

是非。有史料可阅，方知喀什财政工作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，发生过怎样的变化。给

今天的青年和明天的青年留下一面镜子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“昨天—今天—明天”是紧密相联的。今天的喀什是历史喀什

的发展，深刻地了解昨天，才能真正懂得今天，也才能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。尽管

当前喀什财政在改革发展中存在困难，财政资金短缺还不易解决，但是，中国共产党领

导的喀什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日益兴旺发达。随着新的调节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立，合

理的分配制度的完善，财政也必然稳固和增强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必将

在喀什逐步健全和发展起来。

本志始自����年，但主要还是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喀什财政的建立和发
展进程，反映喀什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领导喀什各族人民进

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使喀什社会、文教、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到今天初步繁荣昌盛的景

象，写下了喀什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，它是如何运用财政的分配、促进、调节、监督等

职能作用的。喀什的发展与财政职能作用密切相关。编志基础自然是史料，不虚美，

不掩过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比较翔实地反映客观实际，首先保证准确性。基本上不加分

析和论证，主要整理堆砌原始资料。当然也有观点，从历史中抽出来，统帅史料。这个

观点，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。限于编纂者的水平，错误和偏颇在

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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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专门记述喀什财政。史实辑录的时间从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，记述了清代后

期、民国时期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����年喀什财政的发展变化，本着“详今略古，

详近略远”的原则，主要记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喀什财政史料。

二、喀什地区作为行政区域范围，在清代、民国时期多有变化，本志在史料记述上

仅是一个地域概念，不囿于行政区划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

喀什行政区划也有变动，本志所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财政收入、支出数字均按喀什地区所

属十县、一自治县、一市的范围进行了调整统计。

三、本志以概述、大事记为纲，按类分设财政收入、财政支出、财政信用、财政管理

与监督、机构与队伍�篇，排成章节，基本上以事项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记述。所有

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财政收支数字，均经详细核实，其他数字基本上以史籍、原始材料或各

部门提供资料为准。

四、本志对全国性、新疆省区性的财政方针、政策、规定，不录全文，着重记载喀什

的贯彻实施情况，征收实绩、标准制度、拨付数据；各项事业的社会效果，记述不多；当

时政治经济情况，除概述部分稍有提及外，其他部分一概从略；对各部门共有的工作，

凡是不具有财政个性的，一般均未记述。

五、本志对清末以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，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后的纪年用阿拉伯数字，对清代和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历纪年。

六、本志使用的货币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真可谓名目繁多，随政治局势

不断更迭，自行消亡，退出流通领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律使用人民币为流通

本位，����年前旧人民币�万元折币制改革后的新人民币�元计列。为反映历史面

貌，个别仍有用旧人民币币值之处。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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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����年以来，喀什财政经历了清代、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
期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���年中，喀什财政本质上是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
官”，也就是农奴主、封建地主、官僚买办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施行横征暴敛之所得，用

以满足其生活享受和巩固其反动统治。财政收入中，来自官办产业的收入，微不足道，

基本上均课自农牧民和小商人，而支出的绝大部分是军费、官俸和对外赔款，用于教育

和建设方面的支出很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喀什专区和各县（市）很快建立、

健全了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。����年的财政收入为����年
的��倍，����年的财政支出为����年的����倍。来自农牧民缴纳的农牧业税收在
财政收入中的比重，由����年的������，下降到����年的������。经济建设和文
教、科学、卫生等事业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，由����年的������，上升到
����年的������，充分体现了喀什财政的人民性和建设性。

清朝后期喀什地区财政概况

����年�月，清朝政府彻底完成了统一整个新疆的历史任务。它结束了从元朝
中期以后新疆���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，使新疆重归中央政府版图。这对我国多民族
国家的形成和巩固，对于我国西北疆域的形成，有着深远的意义。它对捍卫祖国西北

边防，防御沙俄侵略扩张，对安定边疆社会秩序，维护民族团结，完成祖国统一，是伟大

的正义的事业。

����年，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，在喀什噶尔设置参赞大臣，又称总理回
疆事务参赞大臣，也称回疆总理大臣。管辖南疆八城，即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

（今莎车，下同）、和阗、乌什、阿克苏、库车、喀喇沙尔（今焉耆）等城的军政事务，另设协

办大臣，专理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事务。

在清朝前期，新疆分属三个行政单位管辖。在行政建制上，根据各民族的风俗和

历史传统，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。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地区，实行的

是伯克制，维吾尔族各级官吏，统称伯克。按清朝官制授予品级，一般定为三品至七品

官。他们的待遇，由政府发给一定的养廉钱，授予不等的养廉地，分给不同的燕齐（即

农奴）。但是，不准伯克世袭，不准滥设。实行回避制度，大伯克不准在本城任职，小伯

克不准在本村任职，以免他们通过家族和教派的关系，营私舞弊，贪赃枉法。实行政教

分离，伯克和阿訇不得兼任，不准阿訇干预行政。����年，伯克制已名存实亡。����
年，光绪帝正式废除了伯克制，实行与内地统一的行政制度。

阿奇木伯克，是南疆各城最高的行政长官，伊什罕（即伊沙噶）伯克，是南疆各城的

行政副官。在财政税收方面，任命商伯克管征收粮赋，噶匝纳齐伯克管理地亩和粮赋，

克勒克雅拉克伯克管理贸易和商税，巴济格尔伯克管税务，阿尔巴布伯克派差催交钱

粮等等。

当时喀什噶尔是南疆最大的军事重镇，有换防兵����人，英吉沙尔设有总兵官、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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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兵���人，叶尔羌办事大臣钦兵���人。这样大的军力靠财政供养，负担是相当重
的。随着清朝在新疆驻军的不断增加，财政经济日益困难，“咸丰三年（����）以新疆南
北两路驻兵四万余人，发饷一百四十五万，军兴后馈艰难”（《清史稿·兵志一》卷���第
����页）。为了克服面临的财政困难，清政府在新疆推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经济政
策，对喀什噶尔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是税收政策、货币政策和屯垦政策。

一是税收政策。当时新疆的税收，主要有田粮和赋税两大项，田粮收入主要靠各

地屯田。嘉庆帝时（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），清政府在新疆每年收粮������石，其中屯田收粮
达������石，维吾尔族人民承种官田收粮����石，南疆各城收粮�����石。田粮
主要用于支付官兵口粮，所余存粮不少。

在南疆地区，乾隆二十五年（����）清政府按准噶尔汗国时期的旧例收税，维吾尔
官民认为旧税太重，恳求减轻。乾隆帝下令大幅度减轻南疆维吾尔民的税收。例如，

喀什噶尔地区，准噶尔时期每年征税银���万两，乾隆时减为����两。其中纳粮原
为每年����万石；乾隆时减为���万石；纳棉花原为�����斤，乾隆时减为����斤；
纳红花原为���斤，乾隆时保持不增不减。在叶尔羌地区，准噶尔时每年纳税银��万
两，乾隆时减为�����两。其中纳粮原为米����石，乾隆时改为纳粮�万石，纳棉花
原为�����斤，乾隆时减为���万斤。维吾尔族农民向国家交粮，清朝原规定按户缴
纳，每户每年交税粮�石。另外，还要担负徭役和军台差役。����年，规定“叶尔羌、
喀什噶尔牲畜二十取一，缎布皮张税十之一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六》���卷����页）。在
贸易税方面，“定外番商货至回部贸易者，三十抽一，皮货二十抽一；回商往外番贸易，

二十税一，皮货十之一；其牲畜货物不及抽分之数，视所值折算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六》���
卷����页）。在喀什噶尔、叶尔羌等地牧区，征税更轻，牛、马税为百分之一，羊税为
千分之一。低税政策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二是货币政策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清朝在新疆大量铸造铜币。乾隆二十五年

（����年）以军营备用之铜，首先在叶尔羌开炉制造铜钱��多万文。式样仿内地制
钱，正面铸有汉文“乾隆通宝”，背面铸有满文和维吾尔文“叶尔羌”字样。之后，又用换

回的旧钱币销炽铸造新钱���万文，至乾隆三十二年（����）停铸。乾隆三十三年
（����）加铸���余万文。
����年，清政府在新疆宣布统一货币，以新铸造的钱为法币，旧币普尔钱� 换新
币的比价为���，乾隆二十六年（����）改���兑换；新币和白银的比价，开始是��文换
银�两，后来涨到���文换银�两。
清政府在新疆还设了银库（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银行）。在南疆，����年，请准在喀

什噶尔、叶尔羌等三城大臣衙署，各设银库一座，以便储存征收的税银。

三是屯垦政策。清朝前期，喀什地区的屯垦，自乾隆二十六年（����）开始，到道光
二十年（����），集中在喀什噶尔、巴尔楚克（今巴楚）、叶尔羌三地，包括兵屯、犯屯、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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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、回屯在内，共计������亩。其中兵屯���万亩，民屯�����亩，回屯������亩，
犯屯数不详。道光二十四年（����）十月，道光帝下令林则徐到南疆勘地，次年四月，林
则徐到过喀什噶尔，勘查屯垦，至����年新开屯垦�����亩。随后，林则徐在莎车组
织回屯，新垦田���万余亩。
以上财政经济政策措施，对当时喀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清朝后期，新疆财政越来越困难。在喀什噶尔，自����年�月萨木萨克骚扰之
后，其子张格尔于����年�月、����年��月、����年�月、����年春节连续�次大举
进犯喀什噶尔，����年��月玉素甫进犯喀什，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“七霍加”及其余党又连
年进犯喀什噶尔，����年阿古柏在喀什建立“哲德沙尔（七城）汗国”，纵兵掠夺，历经

��年，至����年阿古柏残部才被荡平。����年艾克木汗在沙俄支持下又入侵喀什噶
尔。这一系列军事大动乱，多次使政府解体，税款收入被抢，而军费庞大，军需给养摊

派增多，当时即使在平时，经费亦入不敷出。新疆全省自乾隆二十五年（����）至同治
三年（����）的���年依赖中央饷款协济总计达到����亿两，而历次变乱之临时军费
尚不在内。这其中，于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由陕甘总督拨银�次，直接解赴喀什噶尔用于经
费开支的就达到������两。光绪十年（����）左宗棠平定新疆，奏准设立行省，议定
每年“协饷”为���万两（其中新疆巡抚藩库�����万两，伊犁将军库��万两，塔城参
赞大臣库����万两）各省关不得滞欠。到光绪二十三年（����）前，各省关均能如数清
解，而无滞欠。喀什噶尔财政也暂时充裕。

到了光绪二十六年（����）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强迫清政府订立《辛丑条约》，其中
规定付给各国巨额“偿款”。于是内地“协饷”解不足额，而新疆又须认摊“庚子赔款”每

年��万两。宣统二年（����）新疆巡抚藩库仅收到“协饷”���万两，而支出竟达���
万两，除本省收入���万两，收支相抵不敷��万两，全省财政困难至极，喀什亦然。
新疆财政困难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持局面。主要的办法，一是大量印发货

币，一是增加赋税，加重各族人民的负担。喀什噶尔、叶尔羌各地于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不
断加铸钱币，以充开支。新疆藩司于光绪三十三年（����），从内地印刷银票���万张，
每票印明凭票兑纹银一两。同时还铸造了一钱和三钱的金元，每钱折合纹银三两。宣

统三年（����）藩司又从内地印发纸币����万两，以弥补庞大的支出。光绪二十八年
（����）因认摊“庚子赔款”，增加赋税，喀什地区各地不分本色折色�，每石随粮加耗
羡� 一钱五分。第二年，又改为粮草本色一石，连耗羡准收一石五斗五升，折色一石，

连耗羡收银二两三钱。名目越多，积弊越深，喀什噶尔各级地方官吏，横征暴敛，有的

甚至加征数倍。自光绪三十四年（����），喀什各地不论本色折色，均按正粮一石，收耗
羡银一钱五分，再收耗羡粮二斗三升，为地方官办公之用。此外，额草每百斤加收��
斤，折色草每百斤加收银�钱。所加征之数，半数归公，半数留给地方官。总之，田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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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草逐年增加，��年内，粮额增加了���，草额增加了����。地方官吏浮收之数，尚
不在内。人民不堪重负。

民国时期喀什财政概况

民国时期，喀什财政收入全部上解省财政厅，支出由省财政厅按预算按月份分项

核拨。在此时期，新疆财政的基本特征是财源日益枯竭，收不抵支日益严重，财政危机

自始至终，直至完全崩溃。

民国初年，依靠“协饷”维持的新疆财政已无希望，财政危机严重。杨增新深感财

政问题的严重性，认识到“共和肇造，待理百端，财政所关，尤需筹备”，只得“就地筹划，

撑支危局”。根据杨增新的决定，喀什各地采取了一些增加收入、紧缩支出、铸造钱币、

整治贪污等项措施。

民国�年（����）��月，厘定各州县公费，莎车、疏勒府为一等，月支公费银���
两，疏附等县为二等，月支公费银���两。书役工食等项照旧支付。其他各项额外补
贴一律免除，清末旧例给各级伯克头目的廉俸银公费津贴也一并停支。同时在喀什铸

造铜币，应付开销。加强关税管理和涉外税收，增加收入。民国�年（����），喀什进行
财务大检查，查出喀什道��个县中，有��个县知事犯有贪污侵吞公款、敲诈百姓的罪
行，严办了�名罪行严重者。
民国�年（����）杨增新在复省议会提案中说：“新疆财政困难达于极点，每年军政

各费，全持南疆各税收入以资补助。”说明当时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各地财政收入对新

疆财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。但当时，喀什各地财税收入同样“办理不善，漫无限制，

或委员承办，或由县征收，无一定之税额，听承办之报缴，于是各怀肥己之心，罔顾裕国

之义，肆价苛索，任意报销。以百姓之脂膏，供一人之挥霍，取诸民间者多，报缴公家者

少，既累穷民，复碍收入，种种弊端，不胜枚举”。此外，喀什连年多事，如民国�年喀什
哥老会率众举事，俄国派兵镇压；民国�年，俄军再次侵驻喀什；民国�年英俄商业入
侵，英领事引诱中国公民加入英籍，印度兵����人入侵喀什；民国�年，俄军再次入
侵喀什，杀害维吾尔族百姓���人；民国�年喀什发生流行病，各县死亡均甚多，有的
多达数万人。一系列事件，对喀什财政状况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

民国��Y��年（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），即杨增新统治新疆的后期，新疆财政再次发生严重
危机，财政赤字完全靠发行纸币来弥补。但喀什各地一方面因大量铸造红钱，一方面

加强关税管理，所收关税，作为边防军需，并将富余部分用以收回新疆纸币。喀什设立

模范高等小学校，其经费由喀什官属草湖土地所得租粮拨付。财政状况较之全疆为

好。民国��年杨增新派马治武部消灭喀什提督马福兴之战，对当年喀什财政状况影
响很大。

民国��Y��年（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），即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，由于大量扩大军费开支，
财政赤字不断增多，财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相比之下，喀什因不断铸造硬币，贸

易较为活跃，收入较多，币值也相对稳定，����年���两省票兑换喀票���两，到����
�

喀什地区财政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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